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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還是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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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存在一種論調，認為特區實行資本主義，所

以，可以反對內地的社會主義。這種論調在現實中不

僅有一定的市場，而且，某種勢力還付諸行動，挑起

兩種制度之間的衝突和對抗。因此，“一國兩制”要

順利實施，必須回應這種論調，分析這種論調的荒謬

性和危害性。 

 

 

一、“一國”下“兩制”之間的邏輯關係 
 

(一)“一國兩制”的目的 

要正確地回答“一國”下“兩制”的關係，必須

先弄清楚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為甚麼搞“一國兩制”？ 

《澳門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為了維護國家

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國家決定實行“一國兩制”。這就是說，實行

“一國兩制”既有利於國家的利益，也有利於特區的

利益，是各方接受的方案，也是各方面共贏的局面。

所以，要實行“一國兩制”。 

第二，如何達到“一國兩制”的目的？ 

“一國兩制”是提供“兩制”和平共存和發展

的平台，不是提供“兩制”你死我活的戰場。“一國

兩制”怎麼才能達到共贏的目的？如果“一國”下

的“兩制”既不能和平共處，更不能互相合作，相反

是互相反對，互相鬥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

你，最終是零和博弈，不能實現共贏的結局。所以，

為了達到“一國兩制”的目的，需要通過和平共處，

互相合作的方式實現。  

因此，從“一國兩制”的目的和實現目的的方法

看，“一國”下的“兩制”不能互相對抗，只能互相

合作。 

(二)“一國兩制”的前提 

第一，國家統一是“兩制”的前提。 

講“一國”下的“兩制”關係，是有一個前提，

即統一的國家。不能離開統一的國家講“兩制”。  

因為是“一國”下的“兩制”，所以，是特定條

件下的一個國家內的兩種制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兩

種不同制度，這是討論問題的前提。國與國之間的不

同社會制度是國際法上的兩個獨立主體之間的關

係，並非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內部的關係。而“一國

兩制”是一個統一國家中的國內法上(憲法上)的不同

地區的兩制。因為是在統一的國家內的“兩制”，它

們之間是有共同的基礎，即一個國家。 

第二，“一國”與“兩制”是同和異的關係。 

“一國兩制”是體現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精

神。“一國”是同，“兩制”是異。“兩制”在“一

國”中，構成了兩者之間的相同性和相異性。 

“兩制”的相同性，反映在“一國”對“兩制”

而言是“兩制”存在的共同基礎，並且造就了“兩

制”之間具備一些共同的因素。從法理上講是一個憲

法，一個國家制度，一個中央政府，共同的國家象徵

(國旗、國徽、國歌)。相同性決定了“兩制”不能對

抗，對抗必然破壞兩者之間的相同性。而破壞了相同

性也就破壞了統一性，也就破壞了“一國”。 

“兩制”的相異性，反映在一個國家內不同地區

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權利、

自由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不相同。相異性決

定了“兩制”要互相尊重，如果抹殺他們之間的相異

性，也就否定了“兩制”的存在。 

但是，不能因為“兩制”之間存在差異性而反對

“兩制”之間的相同性。相同性是統一的基礎，沒有

相同性就沒有了統一性，“一國兩制”就破局了，

“兩制”也就失去了共同體。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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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第一，“一國”是目的，“兩制”是條件。 

從“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分析，“一國”重

要，“兩制”也重要。“一國”的重要性是從目的的

角度講，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港澳回歸祖國，實

行“一國兩制”。港澳回歸後，設立特別行政區，落

實“一國兩制”是為了更好地鞏固國家的統一。“兩

制”的重要性是從條件的角度講，實行“兩制”能夠

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國家的統一，以平穩的方式保持港

澳的持續發展。 

所以，沒有“一國”的目的，“兩制”的條件就

失去了意義。沒有“兩制”的條件，也達不到“一

國”的目的。但是，目的和條件不可分割，不能互相

否定和取代，既不能把條件當目的，用“兩制”否定

“一國”，也不能因目的捨棄條件，用“一國”去否

定“兩制”。否則，“一國兩制”是實現不了的。 

第二，“一國”與“兩制”也是因果關係。 

因為要實現“一國”才實行“兩制”，有了“兩

制”才實現了“一國”。這兩句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

過程。看起來第一句話中的因果關係是因“一國”而

“兩制”，第二句話中的因果關係是因有了“兩制”

才實現了“一國”。表面上看，“一國兩制”的因果

關係在不同階段和視角下有所不同，互為因果了。但

是，將“一國兩制”作為整個過程看，根本的、原始

的因仍然是“一國”。沒有“一國”的因，就沒有後

面“兩制”的果，沒有了“兩制”，它也就不能轉化

為新的因。 

所以，從“一國”與“兩制”的因果關係分析，

“兩制”不能對抗，否則損害“一國”的實現。 

 

(四) 鄧小平關於“一國”下“兩制”的論述 

“一國”框架下的“兩制”應該是一種甚麼關

係呢？ 

1.“兩制”互相不變 

“一國”下的內地制度和港澳制度都不變。鄧小

平說，“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

一個方面不變，是兩個方面不變。” 1  為甚麼“兩

制”都不能變呢？“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允許兩

種制度的存在。……老實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

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

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2 所以，不能只想自己的

制度不變，卻老惦記他人的制度改變，是不符合“一

國兩制”要求的。 

2.“兩制”不能互相反對 

“一國”下的“兩制”可以不變，所以，鄧小平

說，“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3 但是，絕對不能互

相反對和吃掉對方。“‘一國兩制’的方式，你不吃

掉我，我也不吃掉你，這不很好嗎？。”4 任何一方

想改變對方，都是不可能被對方接受的，只能造成

“兩制”之間的衝突，阻礙“一國兩制”的實行。 

3. 行動上不能搞動亂 

鄧小平曾經指出，“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

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5，“我們還是允

許罵的，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

‘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

預不行。”6 將言論上的批評與行動上的動亂區分開

來，對動亂必須要制止。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十分清楚表明，兩種

制度之間可以保留不變，但不能互相反對和改變對

方，更是絕對不允許用行動和動亂的方式改變國家制

度。 

以上是“一國兩制”的邏輯關係，實踐“一國兩

制”必須符合這一邏輯的要求。 

 

 

二、“一國”下“兩制”之間的現實關係 
 

從“一國兩制”的實踐看，第一階段的目標基本

實現，國家根據“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完成了政

權的順利交接，港澳的平衡過度，港澳的原有社會制

度和生活方式基本保留。但是，第二階段的工作，如

何繼續保持特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如何處理

“兩制”的關係等面臨了一系列的挑戰，充分說明保

留“兩制”的任務相對容易，處理“兩制”關係的任

務實屬不易。“兩制”之間的現實關係可以分為法律

層面和政治層面兩個方面。 

 

(一) 法律層面不允許“兩制”之間互相危害 

1.“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是憲法和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中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

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

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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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法律規定。”所以，“一國兩制”的合法性基礎

是源自於國家的憲法。 

規範“一國兩制”政策的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

定的。《澳門基本法》序言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

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所以，憲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具體化，兩者

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

礎。當然，討論“一國”下“兩制”的關係必須在憲

法和基本法這個框框中討論，不能離開憲法和基本

法。  

2. 憲法和基本法保護“兩制”的法律客體 

憲法提供了“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既規定了

國家制度和內地的社會制度，也規定了特區可以實行

不同於內地的社會制度。所以，內地的社會制度和特

區的社會制度均受到憲法的保護。同樣，基本法既要

維護“一國”，也要維護“兩制”，保護內地和特區

的社會制度。 

第一，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呢？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作出了規定，“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和政

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

以及有關政策，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內地與特區

的社會制度的區別主要是體現在以上三個方面。 

第二，不同的社會制度是否都應受到憲法和基本

法保護呢？說清楚這個問題，就有必要搞清楚憲法和

基本法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由下面三個內容

構成，○1 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基礎，基本法根據憲法

制定，基本法不能抵觸憲法，必須合憲。○2 基本法根

據憲法第 31 條規定，可以作出與憲法不同的特別的

規定，如特區實行的社會制度。○3 按照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的邏輯，凡是基本法有明確規定的以基本法為

準，除此之外，應該以憲法為準，基本法並不能排除

憲法的其他規定在特區的的效力。 

所以，基本法只是明確特區不實行內地的社會制

度，但並不能也沒有否定憲法規定的內地的社會制

度，“兩制”受到憲法和基本法的保護。  

3. 憲法和基本法不允許“兩制”對抗 

憲法和基本法允許內地和特區實行不同的社會

制度，但是，不允許特區一制反對內地一制，也不允

許內地一制反對特區的另一制。因為在“一國兩制”

的特定條件下，“一國”允許“兩制”共存，如果一

制可以反對另一制，那麼，就不是“兩制”共存，而

是走向一國一制，必然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政策，

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4. 法律上確立了禁止破壞社會制度行為的標準 

在“一國兩制”下，可以對選擇的社會制度抱有

信仰，應該得到尊重。但是，不能基於自己的信仰反

對他人選擇的社會制度，同樣應該尊重他人的信仰。

如果以暴力方式威脅、改變和推翻一種社會制度應該

受到法律的禁止和制裁。《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

以及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確立了一條不能威脅、改變

和推翻國家制度的法律的底綫。7 而特區刑法也確立

了不能危害本地區罪的法律底綫。8 

 

(二) 政治層面上 “兩制”之間不應該對抗 

正如上述分析，不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有多大

的不同，但是，在法律上必須遵守憲法和基本法，不

能互相顛覆對方的社會制度，這是法律的義務，不能

選擇。 

那麼，政治倫理上怎麼對待“兩制”呢？在“一

國兩制”下允許在政治上可以有自己的立場和價值

觀，並按自己的價值觀選擇社會制度，但並不意味可

以反對對方的社會制度。因為大家接受“一國兩制”

的時候，取得了政治上的共識，即互相尊重對方的社

會制度的選擇，不謀求改變對方的社會制度。如果沒

有這種共識，允許和放任一方反對另一方的社會制

度，不可能有“一國兩制”。這種政治共識，是建立

在“兩制”應該和平共處，互相尊重基礎之上。所

以，從接受“應該”到雙方履行政治的承諾，需要堅

守政治倫理中的誠信原則。 

1. 應該堅持“一國兩制”的政治邏輯 

“一國兩制”就是承認制度不同。對待不同的制

度，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零和博弈的思維，就是

一制消滅另一制。另一種是雙贏的思維，允許不同制

度的存在和發展。哪一種辦法優勝，一比較就清楚，

能為各方接受的就是好的選擇。所以，大家選擇了

“一國兩制”。既然大家是以雙贏的思維方式選擇

“一國兩制”，自然地就應該以相同的思維處理“兩

制”之間的關係。大家接受了“兩制”，政治倫理上

就應該互相尊重，和平共處，絕對不能陷入矛盾的思

維中，一方面實行“兩制”，另一方面卻互相反對另

一制。設想一下，一種制度時不時發出改變和消滅另

一種制度時，生活在該種制度下的人們會有何感想？

挑起制度之間的衝突，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一制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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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制，走向了“一國兩制”的反面，有違“一國兩

制”的政治邏輯，踐踏自己的政治誠信。 

2. 應該建立“一國兩制”的互信關係 

“一國兩制”比較“一國一制”，自然少不了矛

盾，一些矛盾是基於天然的不同。如，大至制度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觀念不同，小至一些生活習慣不

同，這些矛盾是不可能消滅的。如果沒有這些矛盾，

也就不是“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不是要

消滅矛盾，而是要調和矛盾，不要搞矛盾鬥爭，以維

持“兩制”的共同體“一國”。為此，極需要雙方建

立彼此之間的互相信任關係。對抗是因不信任而起，

對抗更不可能建立起信任。避免對抗的惟一辦法是建

立健全互信。你不認同“一國”，你不愛國，你不接

受中央領導，你不願對中央負責，你就不可能指望中

央對你的信任和任命。同樣的道理，中央如果不信任

特區居民，當然也不可能得到特區居民的合作。所

以，信任是互相的，是需要雙方共建的。“一國兩制”

的實踐證明，“兩制”之間的相信關係好，雙方得

益，否則，雙方損失。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特區一部分人的所謂民

主拒共的問題，並且為達此目的與外部政治勢力聯

繫，構成對國家的威脅，這是破壞互信的主要根源。

事實上，一些人挑起“兩制”之間的對抗，打着維護

特區利益的口號，實質上是損害特區的長遠和根本利

益，更不可能達到改變內地社會制度的目的。如果真

有這種想法，顯然是政治上的不成熟，犯政治的幼稚

病，缺乏“一國兩制”的政治觀。 

3. 應該加強“一國兩制”的合作關係 

“一國兩制”將“兩制”放在“一國”的平台

上，不僅共存，更要共榮，只有這樣，“一國”對“兩

制”才有實際意義。“兩制”要共榮就免不了互相合

作，既利用“一國”的優勢，也利用“兩制”的各自

優勢合作發展，才能顯示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要合作就不能反對對方的社會制度，否則就破壞了合

作的基礎，違背了互惠互利的原則。挑釁“兩制”，

製造矛盾和對立，就是破壞合作。 

“一國兩制”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的前途

就在於“兩制”之間的互相合作，才有共同發展。我

們看不到特區可以自絕於國家謀求發展的可能性，特

區成立以來所遭遇的亞州金融危機，國際金融海嘯等

幾次經濟困難，無不是在國家的支持下加以克服並走

出困境，而特區今日經濟發展的成績與內地合作，國

家支援分不開。 

所以，無論是“一國兩制”的邏輯，還是“一國

兩制”的實踐都說明，“兩制”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對特區對國家有利，對抗絕對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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